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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135.HK））））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有關本公司與中國石油之整合意向書有關本公司與中國石油之整合意向書有關本公司與中國石油之整合意向書有關本公司與中國石油之整合意向書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規定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為避免與中國石油的同業競爭、並為增強業務協同性，提升本公司天然氣終端銷售與綜合利用市場的競爭力，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簽訂整合意向書，達成本公司擬與昆侖燃氣進行整合的初步意向。雙方可採取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式實現整合：本公司收購昆侖燃氣股權、資產或其他可以實現整合的方式。有關整合的具體方式與條款雙方仍在進一步協商過程中，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最終簽署的協議（如有）為准。 

 為實現整合的目標及確保整合的順利進行，作為從簽署整合意向書到完成整合前的過渡性安排，本公司將與中國石油成立聯合工作小組，共同協商及處理與整合有關的事宜。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油擁有本公司 4,708,302,133股股份，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8.33%，中國石油之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額外間接擁有本公司 277,432,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3.43%；因此，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被視為於本公司 4,985,734,133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1.76%；而昆侖燃氣為中國石油全資附屬公司。 

 整合如果落實，取決於整合的具體方式與範圍，將有可能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此外，鑒於中國石油及昆侖燃氣各自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整合如果落實，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取決於整合的具體方式與範圍，有可能需要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申報、公告以及股東特別大會批准之規定。如整合落實，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公告以及派發通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尋求股東特別大會對整合的批准（如需）。 

 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故本公故本公故本公故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司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司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司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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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規定作出。 

 整合意向書整合意向書整合意向書整合意向書 

 董事會欣然宣佈，為避免與中國石油的同業競爭、並為增強業務協同性，提升本公司天然氣終端銷售與綜合利用市場的競爭力，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簽訂整合意向書，達成本公司擬與昆侖燃氣進行整合的初步意向。雙方可採取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式實現整合：本公司收購昆侖燃氣股權、資產或其他可以實現整合的方式。本公司及中國石油將盡力促使整合的實施，並於合理時限內完成整合所必須的審批/備案等手續。有關整合的具體方式與條款雙方仍在進一步協商過程中，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最終簽署的協議（如有）為准。 

 整合之安排整合之安排整合之安排整合之安排 

 為實現整合的目標及確保整合的順利進行，作為從簽署整合意向書到完成整合前的過渡性安排，本公司將與中國石油成立聯合工作小組。該聯合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以推動整合的相關事項為限，將研究並制定整合的具體操作方案，並在整合完成前且保持本公司和昆侖燃氣的現有業務和財務獨立性的前提下，協調本公司與昆侖燃氣的業務，以及其他本公司及中國石油認為有助於推動整合完成的事宜。 

 在整合意向書的有效期內，出現的與天然氣終端銷售及綜合利用相關的新業務機會，包括計劃、開發與實施均由本公司統一協調並決定項目實施的主體。 

 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整合意向書經本公司及中國石油簽署之後生效，期限為整合意向書生效之後 24 個月內，或經本公司及中國石油以書面形式認可的延長期限。如發生以下任一情形，整合意向書即告終止： 

 

(i) 整合意向書的期限已屆滿，且本公司與中國石油未就延長事宜達成一致；或 

 

(ii) 本公司與中國石油書面同意終止。  

 排他性約定排他性約定排他性約定排他性約定 
 自整合意向書生效至下列時間點中的較早者為止： 

 

(i) 本公司與中國石油就整合簽訂正式協議；或 

 

(ii) 整合意向書終止， 

 本公司、中國石油及其各自的董事、監事（如適用）、高級管理人員、雇員等均不得尋求、鼓動他人尋求或者接受任何與整合相衝突的建議、協商或要約，也不得與任何其他人談判或者簽署任何與整合相衝突的協議及諒解備忘錄。 

 整合之條件整合之條件整合之條件整合之條件 

 整合取決於本公司與中國石油確定最終的整合方式、具體範圍、對價、對價的支付形式及時間，以及一系列包括中國政府審批在內的先決條件。有關整合的具體方式與條款雙方仍在進一步協商過程中，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最終簽署的協議（如有）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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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有關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阿曼蘇丹國、秘魯、泰王國及阿塞拜疆共和國勘探及生產原油及天然氣。本集團亦於中國銷售天然氣、LNG加工、LNG接收站業務及輸送天然氣。 

 有關中國石油之資料有關中國石油之資料有關中國石油之資料有關中國石油之資料 

 中國石油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相關業務，包括：(i) 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原油及天然氣；(ii) 煉製、運輸、貯存及銷售原油及石油產品；(iii) 生產及銷售基本石油化工產品、衍生化工產品及其他石化產品；及(iv)輸送天然氣、 原油及成品油，以及銷售天然氣。 

 有關昆侖燃氣之資料有關昆侖燃氣之資料有關昆侖燃氣之資料有關昆侖燃氣之資料 

 昆侖燃氣為中國石油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天然氣相關業務，包括：(i) 銷售運輸、倉儲、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ii) 原料氣批發、丙烯、丙烷、丁烷銷售；(iii) 銷售化工產品、輕工材料；(iv) 燃氣產品的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服務；及 (v) 城市天然氣項目投資等。 

 進行整合之理由進行整合之理由進行整合之理由進行整合之理由 

 由於歷史原因，昆侖燃氣與本公司的業務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合。同時，昆侖燃氣是中國石油城市燃氣運營的專業化公司。因此，本公司與昆侖燃氣進行整合，將有利於避免與中國石油的同業競爭、並可整合天然氣終端業務及充分發揮業務協同效應，增加本公司新的業務盈利增長點，有利於本公司提高天然氣終端業務的綜合運營效率和經濟效益，增強本公司發展實力。    
 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油擁有本公司 4,708,302,133股股份，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8.33%，中國石油之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額外間接擁有本公司 277,432,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3.43%；因此，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被視為於本公司 4,985,734,13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占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1.76%；而昆侖燃氣為中國石油全資附屬公司。 

 整合如果落實，取決於整合的具體方式與範圍，將有可能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此外，鑒於中國石油及昆侖燃氣各自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整合如果落實，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取決於整合的具體方式與範圍，有可能需要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之申報、公告以及股東特別大會批准之規定。如整合落實，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公告以及派發通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尋求股東特別大會對整合的批准（如需）。 

 

 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由於整合仍然存在不確定性，，，，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最終並不一定會進行，，，，故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故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故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故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以及潛在投資者於於於於買賣本公司買賣本公司買賣本公司買賣本公司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相關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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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135.HK）,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整合」  本公司擬與中國石油就昆侖燃氣進行整合的潛在交易； 

 「昆侖燃氣」 

 

 中石油昆侖燃氣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中國石油之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LNG」  液化天然氣； 

 「整合意向書」  本公司與中國石油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簽署的關於整合的意向書； 

 「中國石油」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857.HK），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上市，其美國存托憑證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本公司之股份；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昆侖能源有限公司昆侖能源有限公司昆侖能源有限公司 吳恩來吳恩來吳恩來吳恩來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吳恩來先生為主席兼執行董事、趙永起先生為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張博聞先生為總裁兼執行董事、成城先生為高級副總裁兼執行董事；及劉華森博士、李國星先生以及劉曉峰博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